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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月 29日，一市民吃顿
早餐的功夫，停在路边的轿车竟然不
见了。经过警方调查发现，原来是他
下车忘记拔车钥匙，车被人错认并开
走了。

6 月 29 日早上，市民贺先生来
到北京北路一早餐店吃早餐，出来
发现停在路边的轿车不见了，这可
把贺先生急坏了，马上拨打 110 报
了警。

接到报警后，市公安局张湾区分
局汉江路派出所值班民警迅速赶到
事发现场，经调取事发地周边的公共
视频，发现贺先生的轿车被一男子开
走，朝熊家湾方向行驶。民警调查，
获取了开走贺先生轿车男子朱某的
联系电话。在民警的提醒下，朱某这
才发现他开错车了，然后立即将车开
到汉江路派出所。

经了解，男子朱某当天借了外
甥的轿车，准备带着家人去亲戚家，
早上也在北京北路附近吃早餐。朱
某借的车，就停在贺先生车前面不

远处，而且两辆车都是黑色的，外观
也很相像，就连车牌号的尾数后两
位都是 00。而大意的贺先生吃早餐
时，将车停在路边后没有拔车钥
匙。同时，朱某是初次使用外甥的
车，对车辆也不是很熟悉。因急着
赶路，吃完早餐看到路边停了一辆
黑色轿车，没仔细甄别，就带着家人
上车将车开走了。

在汉江路派出所，朱某将车交给
了贺先生，贺先生检查完轿车，发现
轿车毫发无损后将车开走，并对民警
表达了谢意。

本报讯“我以前在县城开了一家
经营百货的商店，前段时间把这间商
店转让给了赵某，烟草证也一并转让
给了他。但最近被烟草执法人员告
知，说赵某因为无证经营被查处了，
我也要被处罚，可我现在已经不经营
了，这家商店也跟我没有关系了，为
什么我还会被处罚？”近日，我市店主
李某表示了他的疑惑。

市烟草专卖局表示，经查询，现
在商店的实际经营者是赵某，但他

本人没有取得烟草证，所以涉嫌无
证经营。而李某把烟草证非法转让
给赵某使用，违反了《烟草专卖许可
证管理办法》规定：买卖、出租、出借
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烟草专卖
许可证的，发证机关可以责令持证
人暂停烟草专卖业务、进行整顿，直
至依法取消其从事烟草专卖业务的
资格。

在以上案例中，虽然李某已经不
经营这家商店了，但转让烟草专卖许
可证也是一种违法行为，所以会被处
罚。

本报讯 2022 年十堰（方滩）第
四届慢生活文化旅游节活动将于
今晚正式开幕。届时，广大市民们
可以前往张湾区方滩乡方滩村游
玩，十堰晚报主播将进行现场直
播，与不能来的市民们共享欢乐。

今日 18时 30分，十堰晚报主播
“肖哈哈”，“吃一口十堰”主播“叶
较瘦”“柯小胖”将在方滩村进行现
场直播。广大网友可通过十堰晚报

微信、秦楚网微信、秦楚网、十堰头
条 APP、十堰晚报视频号、十堰晚报
微博、精选十堰小程序在线观看赢
取福利。

据悉，该活动于 7月 1日至 10月
1日每天 19：00—21：00在方滩村举
行。活动由堵河游船、啤酒美食、音
乐晚会、星空露营等部分构成。活动
地点包括农家乐、美食街区、草坪区、
锦绣园打卡区，辐射范围涵盖二方
路、堵河花海、锦绣园、主舞台等乡内
主要景点。

本报讯 幼童独自在街头“溜
达”，热心群众发现及时报警。竹山
县公安局城关派出所民警化身“奶
爸”细心照顾，最终帮其找到家长。

6月29日上午，一名热心市民拨
打110称，在县竹山城施洋像附近发
现一名三四岁左右的孩童在独自行
走，怀疑是走丢了。接警后，城关派出
所民警江滨、李云飞立即赶到现场。

民警耐心询问孩子相关情况，但
孩子无法说出家庭住址和家人的联
系方式。民警决定先将孩子带回所
里，再设法联系家人。回所后，民警
一边想方设法获取孩子信息，一边通
过朋友圈、工作群扩大寻找范围。

11时 30分，孩子妈妈陈女士得
到消息赶到派出所。据陈女士介
绍，当日上午 9点多，4岁半的儿子
小银在家里看电视，她打算出门买
东西，考虑到一会儿就回来，于是没
有带小银。10点左右，陈女士回家
后发现孩子不见了，便开始四处寻
找，直到接到亲戚电话，才得知孩子
碰上了好心人，已被带到了派出所。

核实清楚身份后，民警将孩子
交给陈女士，并一再叮嘱其要照看
好小孩，避免此类事件再次发生。

吃个早餐，一转身发现车不见了
原来是太多巧合碰到一块，有人开错车了

■记者 罗伟 特约记者 徐明国
通讯员 卢宇 4岁萌娃

独自在街头“溜达”
民警帮他找到妈妈

■记者 韩玉砚
通讯员 李永芳 刘彩梅

■记者 李强 实习生 陈晓 整理

十堰（方滩）第四届
慢生活文化旅游节今晚启动
■记者 张蒙强

本报讯 男子两年不工作，在微
信上冒充女性与他人谈恋爱骗取钱
财 8万余元。近日，市公安局东岳分
局破获一起诈骗案。

日前，东岳公安分局刑侦大队接
到辖区张先生报警称，他在网上与一
名女子“恋爱”两年多，给对方转账共
8.4万余元，却一直没见到面，怀疑被
骗了。

2019年 5月，住在大岭路的张先
生通过微信认识了一名叫“小玲”的
女子。随着聊天的深入，两个人互生
好感，陷入“热恋”。随后“小玲”以各
种理由向张先生要钱，张先生每次都

大方地给她转钱。“恋爱”一年多，张
先生从没见到过“小玲”，当他提出要
视频通话时，“小玲”都以工作太累为
由推脱过去。有一天，小玲突然主动
提出结婚计划，张先生听后信以为
真。后来“小玲”声称她生病住院、母
亲做手术、去世等，张先生又转了几
万元过去。

2022年 3月，张先生催问结婚事
宜，“小玲”总以在外地打工为由不断
拖延。张先生的朋友提醒他，可能遇
到了诈骗，他心中也产生了疑惑，于
是要求“小玲”还钱。“小玲”却将他
拉黑，张先生这才意识到被骗，赶紧
报警。

在“恋爱”的两年间，张先生陆续

转给对方 8万余元。警方调查发现，
“小玲”的照片是被人盗用，通过追踪
转账记录发现嫌疑人常常在广东东
莞一带活动。

6月 25日，两地警方联合行动，
将嫌疑人周某抓获归案。据悉，28岁
的周某曾租住在大岭路，由于他在网
上恋爱被骗了，生气之余便想到了用
同样的方法骗钱。于是他注册了一
个微信号，并盗用容貌姣好的前同事
小玲的照片实施诈骗。周某供述，与
张先生“恋爱”后，他便没有再工作，
缺钱了就向张先生要，骗来的 8万余
元早已被他挥霍一空。

目前，周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警
方依法刑拘，案件在侦。

男子网恋两年多“女友”却是男儿身
■记者 秦洪涛 通讯员 王培

转让店铺 但不可转让烟草专卖许可证


